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修订说明的公告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5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

等相关文件。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2717 号）文件要求以及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

意见及最新情况，本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重组报告书补充

和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1）在本报告书“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四、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的合规性分析”之“（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创业板发行办法》第

十一条的相关规定”中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创业板发行办法》第十一条的

相关规定的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2）在本报告书“第六节 发行股份情况”之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情况”之“（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中结合上市公司及同行可比公司资产负债率情况，授信额度及其他融资渠道，募

集配套资金规模与上市公司和新世达生产规模的匹配性等对本次交易募集配套

资金的必要性进行了补充披露。（3）在本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八、本交易标的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

关报批事项”之“（二）交易标的拟建设项目的立项、环保、用地、规划及施工

建设情况”中对募投项目备案手续的进展情况、需履行的其他政府审批程序、审

批进展及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相关应对措施进行了补充披露。（4）在本报告书“第

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五、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之“（二）承诺净利润数的

确定”中对募投项目未来收益对新世达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影响进行了补充披露。 

2、在本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基本情况”之“二、配

套资金认购方基本情况”中对金鹰穗盈定增 243 号资产管理计划不构成员工持股



计划进行了补充披露。 

3、在本报告书“第二节 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之“十、前次重组中交易对

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主要承诺、履行情况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中对前次重

组中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主要承诺、履行情况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进

行了补充披露。 

4、在本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十四、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之“（二）无形资产”之“4、生产经营资质”中对新世达

OQS-CERTIFICATE 证书的续办进展进行了补充披露和更新。 

5、在本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八、交易标的涉及的立项、

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关报批事项”之“（一）交易标的

现有生产线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情况”中对环保处

罚的处罚结果、对本次交易的影响及世达就保障环保合规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补充

披露。 

6、在本报告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进行了补充披露。 

7、在本报告书“第八节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六、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

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相关规定”中对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进行了补充披露。 

8、在本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十五、其最近十二个月内

重大资产收购或出售情况”中对上述购买房地产事项的相关决策程序及其合规性，

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对新世达评估值及本次交易作价的影响进行了补充披露。 

9、在本报告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交标的公司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分析”之“（四）盈利能力分析”中对新世达报告期客户分行业营业收

入情况，营业收入增长的合理性及核查情况，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分析新世达报

告期毛利率水平的合理性，新世达丝杆轴产品报告期及齿轮产品 2016 年上半年

销售价格与毛利率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齿轮及其他产品 2015 年销售价格及



毛利率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了相应补充披露。 

10、（1）在本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十三、主营业务基

本情况”之“（二）主营业务情况”中对新世达关于报告期拥有多家优质客户相

关表述的依据及对上述优质客户的销售金额进行了相应补充披露。（2）在本报告

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新世达报告期前五大客户的行业地位，

拓展新客户的可行性及其对新世达可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中进行了相应补充披

露。 

11、（1）在本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十三、主营业务基

本情况”之“（六）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中对新世达营业成本中制造费用

的具体构成及其占比的合理性进行了相应补充披露。（2）在本报告书“第九节 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之“（一）主要

资产情况分析”之“2、应收账款”中对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水平逐年提高的

合理性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进行了补充披露。（3）在本报告书“第九节 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之“（四）盈利

能力分析”之“6、期间费用变动情况”中对新世达 2016 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下降

的合理性及其对新世达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进行了补充披露。 

12、（1）在本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对

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分析”之“（二）交易标的评估依据的合

理性分析”中对新世达收益法评估增值率的合理性进行了相应补充披露。（2）“第

五节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一、资产评估情况”之“（六）收益法评估情

况”中对新世达评估预测营业收入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2016 年预测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的可实现性进行了补充披露。 

13、在本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一、资产评估情况”

之“（六）收益法评估情况”中对新世达营业外收入预测的具体依据及其合理性，

税收优惠的可持续性，及其对新世达收益法评估值及盈利能力可持续性的影响进

行了补充披露。 

14、（1）在本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一、资产评估

情况”之“（六）收益法评估情况”中对新世达营运资金测算、资本性支出预测



及折现率取值的合理性进行了补充披露。（2）在本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标的资

产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分析”之

“（四）报告期变动频繁且影响较大的指标对新世达评估值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中对新世达影响估值的指标进行了敏感性补充披露。 

15、（1）在本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十三、主营业务基

本情况”之“（六）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中对新世达报告期各期委托加工

金额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委外加工是否泄密及对可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生产是

否符合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进行了补充披露。（2）在本报告书“第十一节 同

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三、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中对本次交

易前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特此公告。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18 日 




